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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2006年度高级会计师资格评审材料的通知苏财会〔2006〕25

号各省辖市及常熟市财政局、省各有关单位： 2006年，我省

的高级会计师评审工作会议拟于8、9月间召开。为做好本年

度评审的准备工作，顺利完成今年的评审工作任务，现将报

送高级会计师任职资格评审材料的有关事项明确如下： 一、

申报对象 2005年12月31日前符合申报条件并持有有效的全国

高级会计师资格考试合格证的人员。 二、申报和评审条件

2006年度申报和评审高级会计师资格条件，仍按省职称工作

领导小组《关于印发〈江苏省高等学校教授资格条件（试行

）〉等138个条件的通知》（苏职称[2003]2号）中“江苏省会

计专业高级会计师资格条件（试行）（以下简称《条件》）

”有关规定执行。评审条件中第七、八、九条按《江苏省财

政厅关于报送2005年度高级会计师资格评审材料的通知》（

苏财会[2005]24号）规定执行，即： 第七条 专业技术工作经

历（能力）要求 取得会计及会计相关中级资格后，具备下列

条件之一： （一）参加过全省或一个地区（包括行业或系统

）执行的财务会计或相关业务法规、规章制度或办法的制订

工作。 （二）制订过大、中型企业、行政事业单位财务会计

制度或办法&#8218.或者策划的企业、行政事业单位财务会计

管理咨询方案被采纳。 （三）作为课题（项目）负责人或主

要完成人承担本行业省（部）级会计研究课题、科研项目1项

以上，或市级2项以上。 （四）市级以上重点工程、技术项



目、重大建设项目的经济可行性论证负责人或主要承担者，

或大中型企业上市、改制、重组、清算等财务方案制定人或

主要参与者，或者提出的建议或措施至少有两项以上被采纳

的（由相关项目组织单位提供证明）。 （五）会计中介机构

中，从事审计、评估工作5年以上，担任过2个以上大中型企

业年度审计或资产评估项目负责人，并为企业提出管理建议

被采纳。 （六）担任企业集团或大、中型企业总会计师、财

务总监或财务处（科）长3年以上，在财务管理工作中取得特

别显著的成绩（由本单位出具书面推荐意见，市职称部门或

省行业主管单位职称部门核准）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

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